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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9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披露《关于地方预决算公开

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专项检查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专项检查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骗取和违规谋取财

政补贴情况，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公司间接持有 45%股权）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涉及其中。 

一、通报内容 

通报称，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申报 2015 年度中央财政补助

资金的新能源汽车中，有 1683 辆车截至 2015 年底仍未完工，但在 2015 年提前

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多申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51921万元。 

通报称，对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追回 2015 年度违规上牌车

辆获取的中央财政补助预拨资金，并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有关规

定，按问题金额 50%处以罚款。同时，自 2016 年起取消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

州）有限公司中央财政补贴资格。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其问题车型从《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予以剔除。对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

有限公司 2015 年生产销售的其他新能源汽车，由当地有关部门逐一严格审核后

重新申报，确无问题的车辆可按原政策中央财政继续予以补助。金龙联合汽车工

业（苏州）有限公司何时恢复执行中央财政补贴政策，视地方政府和企业整改情

况而定。届时由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共同核查验收，

验收合格报国务院批准后方可恢复执行财政补贴政策，但不恢复预拨财政补贴资

金资格。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根据通报内容，对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及公司的影响如下： 

1、自 2016年起，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将被取消中央财政补

贴资格，问题车型也将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

中剔除。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何时恢复执行中央财政补贴政策存

在不确定性。  

2、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将无法获取 1683辆新能源汽车的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 51921 万元，并将被按问题金额处以 50%的罚款，经初步估计，

将直接减少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1542.01 万元，将可能对公司 2016 年

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截止目前，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尚未收到有关部门的正式处

罚文件，公司将进一步核实通报内容。具体处罚结果及影响金额将在收到有关部

门的正式处罚文件后另行公告。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将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对公司 2015 年生

产销售的其他新能源汽车申请中央财政补贴的核查并积极整改，以争取无问题的

车辆可按原政策由中央财政继续予以补助及恢复中央财政补贴资格。 

目前，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将进一步跟进该问题后续进展，

并及时就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公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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